广东财经大学学生参加国（境）外学习项目协议书

（编号：________________）

甲方：广东财经大学

甲方授权代理部门：广东财经大学国际交流与合作部
乙方：____________同学（________学院________专业________年级）

乙方担保人：____________

甲方、乙方、乙方担保人在平等、自愿的基础上，就乙方参加甲方的国（境）外学习项目事宜，达成如下协议：

第一条 根据《                    》（学习项目协议名称），甲方接受乙方申请，同意派遣乙方以学生身份赴    （国家／地区）参加甲方与      （合作单位名称）合作举办的                 （学习内容），期限为     年   月_   日至_    _年  月   日。
第二条 甲方根据《广东财经大学国（境）外学习项目管理办法》对乙方进行管理。

第三条 甲方在必要时有权将本协议书复印给合作单位或有关部门。

第四条 乙方承担参加本项目的全部相关费用，并在出国（境）学习之前缴清欠费和甲方规定的相关费用。

第五条 乙方须在合作单位协助下自行购买国（境）外学习所在地的医疗保险和意外保险；乙方在国（境）外学习期间发生的任何有关医疗和意外伤害的责任及费用，均与甲方无关。

第六条 乙方在国（境）外学习期间，须严格遵守我国对出国（境）人员的有关规定、甲方的校纪校规以及学习所在地的法律法规和校纪校规，并服从所在学院及学校相关部门的远程督导。
第七条 乙方须根据《广东财经大学国（境）外学习项目管理办法》的相关规定，及时办理离校学习手续并按期出国（境）学习，无特殊理由不得提出延期申请。

第八条 乙方须按期返校，无特殊理由不得提出提前终止、延长国（境）外学习期限或改变国（境）外学习内容。

第九条 乙方在国（境）外学习期满返校后，须根据《广东财经大学国（境）外学习项目管理办法》的相关规定，及时办理报到、课程学分转换和后续学习等手续。

第十条 乙方须于结束国（境）外学习返校报到后30天内，向国际交流与合作部提交本人在国（境）外学习的中英文书面总结报告和附有文字说明的相关照片。

第十一条 乙方若有充足理由确需推迟出国（境）学习，须提前5个工作日向国际交流与合作部提出书面申请。

第十二条 乙方若有充足理由确需延长国（境）外学习期限，须提前30天向国际交流与合作部提出书面申请，并在国际交流与合作部指导下办理相关审批手续。

第十三条 乙方若有充足理由确需提前终止国（境）外学习，须提前30天向国际交流与合作部提出书面申请，并在国际交流与合作部指导下办理相关审批手续。

第十四条 甲方同意_____________作为乙方担保人，在乙方签订本协议书的同时,向甲方提供本人身份证签名复印件并缴纳履约保证金人民币 ___/___ 万元。

第十五条 乙方如有违反本协议书的行为，由乙方担保人承担相关法律连带责任和经济责任，所交履约保证金不予退回；乙方按自动退学处理，其个人档案由甲方转往乙方户籍所在地人才交流中心或相关部门，档案保管费用由乙方或乙方担保人承担；甲方同时保留索赔各类损失的权利，并向合作单位通报乙方违约情况。

第十六条 乙方在按期返校并办完相关手续后，甲方将所交履约保证金本金无息退回乙方担保人。

第十七条 本协议书自甲方授权代理部门、乙方、乙方担保人三方签字之日起生效，有效期限至乙方按期返校并办完相关手续后止。

第十八条 本协议一式三份，甲方授权代理部门、乙方、乙方担保人各执一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第十九条 如遇特殊情况，甲方授权代理部门、乙方、乙方担保人三方须在平等、自愿的基础上另行签订补充协议，作为本协议书的组成部分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甲方授权代理部门（盖章）：
负责人（签名）：
日期：________年____月____日

乙方（签名）：
学号：

身份证号码：

国（境）外联系方式：

日期：________年____月____日

乙方担保人（签名）：
与乙方关系：

身份证号码：

国内联系方式：

日期：________年____月____日
